
(附表一) 

一、未立案宗教場所及其分類 

未立案宗教場所，係指未依法完成寺廟登記或財團法人教會(堂)設立許可而供公眾從事

宗教活動之場所，區分為： 

未立案宗教場所類別 說明 

1.神壇 
私人設壇供奉神祇，其規模不具寺廟登記要件，而供公眾從事膜

拜儀式及宗教活動者。 

2.未登記寺廟 具寺廟外觀之獨棟建築物，而供公眾從事膜拜儀式及宗教活動者。 

3.宗教集（聚）會所 供信(教)眾進行傳道修持等集體宗教活動之場所。 

 

二、未立案宗教場所檢核參考項目表 

未立案宗教場所類別 檢核參考項目 

1.神壇 

□ 奉祀神佛像等供民眾膜拜。      □住宅式宮廟 

□ 懸掛宮廟壇堂等宗教名稱之招牌或牌匾。 

□ 燃點光明燈、平安燈或太歲燈。 

□ 設有供公眾祭祀儀式用之固定式金爐。 

□ 有宗教服務事項：□扶乩□收驚□問神□解厄改運□施符治

病□求香火□安太歲□其他 

□ 設有供公眾祭祀儀式用之香爐。 

□ 定期或經常性舉辦法會。 

□ 懸掛宗教性燈籠、插設宗教性旗幟。 

□ 擺放供桌、祭品。 

□ 設置金屬法器。 

2.未登記寺廟 

□ 具寺廟外觀之獨棟建築物(獨立宮廟)。 

□ 懸掛宮廟壇堂等宗教名稱之牌匾。 

□ 奉祀神佛像等供民眾膜拜。 

□ 設有供公眾祭祀儀式用之香爐。 

□ 設有供公眾祭祀儀式用之固定式金爐。 

3.宗教集（聚）會所 

□ 有講堂、精舍、蓮社、教會、聚會所或召會等宗教集會場所

名稱之招牌或看板。 

□ 有供宗教集會活動使用之空間。 

□ 備有宗教經典、傳道書籍。 

□ 定期或經常性舉辦宗教聚會、研修等活動。 

□ 有供講經說法用之講臺、長桌或合椅等。 

□ 架設供宗教活動使用之擴音、電腦、投影設備。 

 


